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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上市公司公告的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

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

报告以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

上市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保荐人、承销的

证券公司，应当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

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发行人、上市公司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有过错的，应当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  【详解】 1本条是关于有关报告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

受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这一条必须掌握。 2承担本

条的责任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具有违法行为即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二是给投资者造成损失，且该

损失是属于交易中的损失。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须承担本

条所规定的法律责任。 3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为：一是发行

人、上市公司；二是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 4注意

重点掌握以上两个主体“负有责任的”发行人、上市公司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保荐人

、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发行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有过错的



，应当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应当是负有

责任的承担，不负有责任的不承担。如何区别其是否存在责

任，一般以董事会会议等书面记录为准。 重点法条 第七十三

条 禁止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

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  第七十四条 证券交易内幕

信息的知情人包括： （一）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二）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三）发行人控股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四）由于所任公司职务可以获取公司有关

内幕信息的人员；  （五）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以及由

于法定职责对证券的发行、交易进行管理的其他人员；  （六

）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

构、证券服务机构的有关人员；  （七）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规定的其他人。  第七十五条 证券交易活动中，涉及公司

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

未公开的信息，为内幕信息。  下列信息皆属内幕信息：  （

一）本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所列重大事件；  （二）公司分配

股利或者增资的计划；  （三）公司股权结构的重大变化；  

（四）公司债务担保的重大变更；  （五）公司营业用主要资

产的抵押、出售或者报废一次超过该资产的百分之三十；  （

六）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可能依法承担

重大损害赔偿责任；  （七）上市公司收购的有关方案；  （

八）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定的对证券交易价格有显著

影响的其他重要信息。  【详解】 1第73条是关于禁止证券交



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

从事证券交易活动的规定。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活动

的行为称为内幕交易，属于证券交易过程中的欺诈行为，必

须绝对予以禁止。所谓内幕信息，是指证券交易活动中，涉

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

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 2第74条规定了能够接触或者获得内幕

信息的人员范围，这是重点。 3第75条规定了内幕信息的范围

，应重点掌握，尤其是本条第2款第（5）、（6）、（7）等

项。  重点法条 第七十六条 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

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不得买卖该公司

的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  持有

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收购上市公司的股份，本法

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内幕交易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详解】 1本条是对内

幕交易行为的规定。 2根据本条第1款的规定，内幕交易是指

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内

幕信息公开前，买卖该公司的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

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的行为。 3内幕交易的行为主体，包括

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前者

就是本法第74条所规定的人员，而后者包括的范围很广，采

用各种不正当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都在其中。 4内幕

交易行为的表现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内幕交易主体知悉了

有关某证券的内幕信息，并且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从事了该

证券的买卖。这是内幕交易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这里应当注

意一点，在内幕交易中，行为人买卖的应当是可能受内幕信



息影响的证券，假如某位会计师知悉甲公司的财务状况的有

关信息，但是他在知悉内幕信息期间从事的是与甲公司毫无

关系的乙公司股票的买卖，那么，尽管他属于内幕人员，但

他的这一买卖行为并不是内幕交易。二是主体将内幕信息泄

露给他人。三是主体知悉某证券的内幕信息，又建议他人买

卖该种证券。 5注意掌握：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

他人共同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收

购上市公司股份情况的特别规定。 6关于内幕交易行为给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与内幕

交易者同时从事反向交易受损失的投资者都是内幕交易民事

责任的请求权主体，都能成为合格的原告。只有那些善意地

从事反向买卖的投资者，才能成为请求权的主体。 7重点掌

握知悉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内幕信息

的其他人员禁止的行为方式有：买卖、泄露、建议他人买卖

。 重点法条 第七十七条 禁止任何人以下列手段操纵证券市场

：  （一）单独或者通过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

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

券交易量；  （二）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

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

；  （三）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影响证

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  （四）以其他手段操纵证券市

场。  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八条 禁止国家工作人员、传播媒介

从业人员和有关人员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证券市场。 

禁止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服务

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证券业协会、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



作人员，在证券交易活动中作出虚假陈述或者信息误导。  各

种传播媒介传播证券市场信息必须真实、客观，禁止误导。 

【详解】 1第77条是关于禁止任何人利用非法手段获取不正当

利益或者转嫁风险的规定。对于本条的内容，应把握以下几

个方面：（1）本条所规定的内容是司法考试中一个重要考点

，必须全面认真地掌握。（2）掌握本条所规定的禁止任何人

利用非法手段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的行为包括四个

方面。由于这几种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极容易命制多选题，

必须熟记，尤其是把握第（1）、（2）、（3）项。（3）注

意和刑法中的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结合起来进行掌握。（4）

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2第78条是关于禁止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的规

定。（1）对于本条必须重点注意禁止在证券交易活动中作出

虚假陈述或者信息误导的人员范围。（2）本条禁止传播虚假

信息分为两类人员：一类是间接人员，包括国家工作人员（

国家公务员及从事公务的其他人员）、新闻传播媒介从业人

员（从事报刊、电视等工作的人员）和有关人员，这类人员

不得编制并传播谣言或者虚假信息。另一类是直接人员，即

直接从事证券中介或者从事管理工作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包括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结算登记机构、证券交易

服务机构、证券业协会、社会中介机构或者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及其工作人员。后一类不仅包括单位本身，还包括单位的

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包括单位的各类工作人员。（3）信息传

播的正面要求：各种传播媒介传播证券交易信息必须真实、

客观，禁止误导。 重点法条 第七十九条 禁止证券公司及其从

业人员从事下列损害客户利益的欺诈行为：  （一）违背客户



的委托为其买卖证券；  （二）不在规定时间内向客户提供交

易的书面确认文件；  （三）挪用客户所委托买卖的证券或者

客户账户上的资金；  （四）未经客户的委托，擅自为客户买

卖证券，或者假借客户的名义买卖证券；  （五）为牟取佣金

收入，诱使客户进行不必要的证券买卖；  （六）利用传播媒

介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提供、传播虚假或者误导投资者的信息

；  （七）其他违背客户真实意思表示，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

。  欺诈客户行为给客户造成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详解】 1本条是关于禁止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

从事损害客户利益的欺诈行为的规定。应掌握证券欺诈行为

的种类，尤其是第（3）项和第（4）项。 2违背客户的委托为

其买卖证券。这种行为的构成有三个要件：第一，客户下达

了买入或卖出证券的委托；第二，证券公司为客户买入了或

者卖出了证券；第三，证券交易结果不符合委托的内容。 3

擅自买卖客户账户上的证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证券公司或

者其从业人员未经客户委托授权，擅自买卖客户账户上的证

券；另一种是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未经依法设立的营业场

所私下接受客户委托买卖证券。 4将证券欺诈作为侵权处理

，属于民事侵权的一种例外。因此，对于行为人的欺诈行为

，客户既可以追究行为人的合同责任，在必要时也可以追究

行为人的侵权责任，从而保证使客户因行为人的欺诈行为所

受到的损失能得到赔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